
证券代码：600760           证券简称：中航沈飞       公告编号：2020-023 

中航沈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委托贷款对象： 

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飞公司”） 

沈阳飞机工业物流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物装公司”） 

 委托贷款金额：合计人民币 78,800万元，其中向沈飞公司提供委托贷款

75,000万元，向物装公司提供委托贷款 3,800 万元； 

 委托贷款期限：均为自委托贷款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可提前还款； 

 贷款利率：均为不高于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并

做适当下浮，按季结息； 

 中航工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航财务公司”）为中航沈

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空工业集团”）的下属企业，依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相关规定，中航

财务公司是公司的关联法人，本次委托贷款构成关联交易。 

 除本次交易外，公司及公司全资和控股子公司过去 12 个月在《金融服务

框架协议》内，与中航财务公司已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额（不含日常关联交易）为

人民币 30,000 万元，本次交易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中航

沈飞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尚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提升公司的资金使用效率，支持下属子公司的生产经营，公司于 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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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23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航沈飞向子

公司提供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利用自有资金通过中航财务公

司分别向沈飞公司提供金额为人民币 75,000 万元的委托贷款、向物装公司提供

金额为人民币 3,800 万元的委托贷款，贷款期限均自委托贷款合同签订之日起一

年，可提前还款；贷款利率均不高于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

率并做适当下浮，按季结息；由子公司按照合同约定的委托贷款金额和委托贷款

期限向中航财务公司支付手续费。  

中航财务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航空工业集团的下属企业，依照《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相关规

定，本次委托贷款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中航财务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航空工业集团的下属企业，依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

引》的相关规定，中航财务公司是公司的关联法人，构成关联关系。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中航工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都本正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乙 10号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25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10934756T 

主要股东：航空工业集团持有 47.12%的股权，中航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

44.50%的股权，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5.76%的股权，贵州贵航汽车零部件

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2.62%的股权。 

经营范围：保险兼业代理业务（保险兼业代理业务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0 年

12月 07 日）；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

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

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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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内部转帐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

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经批准发行财务公司债券；承销成员

单位的企业债券；对金融机构进行股权投资；除股票二级市场投资以外的有价证

券投资；成员单位产品的消费信贷、买方信贷。（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

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中航财务公司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11,428,800.40

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10,774,427.57 万元，资产净额为人民币 654,372.83

万元，2019 年度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231,501.27 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79,194.11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的主要内容 

1.交易类别：委托贷款 

2.交易金额：人民币 78,800万元，其中：向沈飞公司提供委托贷款 75,000

万元，向物装公司提供委托贷款 3,800万元。 

3.贷款期限：自委托贷款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可提前还款 

4.贷款利率：不高于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并做适当

下浮，按季结息 

5.手续费费率：按照合同约定的委托贷款金额和委托贷款期限向中航财务公

司支付手续费，手续费费率为万分之四 

6.担保方式：向沈飞公司提供委托贷款采用信用方式，向物装公司提供委托

贷款采用以该公司产成品作为抵押担保的方式。 

（二）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1.沈飞公司 

企业名称：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钱雪松 

住所：沈阳市皇姑区陵北街 1号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622,070.691062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100117923108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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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东：公司持有 100%的股权 

经营范围：设计、试验、研制、生产飞机、无人机、特种飞机及零部件制造、

飞机维修服务；沈飞客车、轻型越野车制造；机械电子设备、工装模具制造；金

属材料、建筑材料、五金交电、橡胶制品销售；建筑装饰装修（持资质施工）；

技术开发、转让、服务咨询；进出口贸易（持批准证书经营）；航空模型展览；

吊车维修、改造、安装；供热服务，物业管理、自有房屋租赁；仓储服务（除危

险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沈飞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2,823,010.89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2,013,018.36 万元，资产净额为人民币

809,992.53万元，2019 年度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2,376,086.09万元，净利润为人

民币 86,978.50 万元。 

2.物装公司 

企业名称：沈阳飞机工业物流装备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建国 

住所：沈阳市皇姑区松山路 11号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4,327 万元人民币 

税务登记证号码：9121010078008235XN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10078008235XN 

主要股东：沈飞公司持有其 53.32%的股权，沈飞公司全资子公司民品公司

持有其注册资本的 46.68%的股权，合计持有 100%的股权。 

经营范围：物流系统规划、咨询；管理软件与控制系统开发、销售，物流装

备、机械电子设备、表面防护设备、环保设备、自动化生产线设计、制造、安装；

钣金件加工；物流系统设备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

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物装公司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10,856.78 万元，负

债总额为人民币 4,705.13 万元，资产净额为人民币 6,151.65 万元，2019 年度

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10,095.36 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431.9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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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委托贷款是为提升公司资金使用效率，支持子公司的生产经营，提高公

司整体经济效益，更好地回报全体股东。本次委托贷款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不

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经营运转和相关投资，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五、该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审计委员会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融资成本和融资风险，交易遵

循了自愿、公开、诚信的市场原则，定价原则公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该议案并提交公

司董事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项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核，一致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

议，并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通过中航工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向子

公司提供委托贷款，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融资成本和融资风险，符合

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交易遵循了自愿、公开、诚信的市场原则，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表决程序合

法、有效，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向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三）董事会会议审议和表决情况 

2020 年 4月 23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

航沈飞向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该议

案获得全部非关联董事全票表决通过。 

六、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2018 年公司已与中航财务公司签订了《金融服务框架协议》，由中航财务公

司为公司及公司全资和控股子公司提供存款、贷款、结算、担保，以及经中国银

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金融服务，协议有效期为三年。详见公司于

2018年 8月 31日披露的《中航沈飞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与中航工业集团财务

有限责任公司签署<金融服务框架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编号：2018-038)。 

除本次交易外，公司及公司全资和控股子公司过去 12 个月在《金融服务框

架协议》内，与中航财务公司已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额（不含日常关联交易）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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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币 30,000 万元，本次交易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中航沈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5日 


